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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险的法律责任机制，对

于确保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顺利实

施，进而增强法律规范的强制性，具

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；对于提高

社会保险制度的公信力和民众信任

度，使得社会保险制度真正免除民

众后顾之忧，具有支撑性作用。因

此，研讨社会保险法律实施、社会保

险法治实现及社会保险权利落实，

法律责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。

1 制度规定及未有效落实的现状

我国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

第84条、第86条、第87条、第88条等

条款规定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、费用

征缴部门对用人单位、社会保险服

务机构（如医院、药店）等主体的社

会保险相关违法行为，除责令限期

改正、限期缴纳或补足、责令退回以

外，违法主体还应承担法律责任，其

形态包括行政处罚、刑罚等。另外，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社会保险费征缴

暂行条例》等行政法规中也有类似

条款。换言之，存在社会保险违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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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的单位，除应当纠正、改正违法行

为恢复到合法状态之外，还应当依法

承担罚款乃至刑事责任等形态的法

律责任。

但是，以笔者自2013年以来在

重庆、浙江、广东、山西、四川等

地调研的结果看，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 督 查 用 人 单 位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，

补 办 社 会 保 险 登 记 者 有 之 ， 补 缴

社会保险费者有之，追回骗取的社

会保险金也有之。但是对相应违法

行为，依据社会保险法给予行政处

罚的，大部分地方则表示很少出现

或根本没有，甚至一些社会保险行

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相关处罚条款

茫然不知。笔者在与社会保险领域

的一些资深专家、研究人员交流时

也发现，社会保险的行政处罚条款

及其实施受到普遍性忽视。即便在

《 中 国 社 会 保 险 年 度 发 展 报 告 》

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

计公报》中，对于社会保险行政处

罚的统计往往付之阙如。这也从一

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保险行政处罚在

社会保险工作中的边缘化位置。个

别地方社会保险的行政机关、经办

机构甚至认为，收取社会保险费已

经加剧了企业等用人单位的负担，

对 于 未 能 按 时 足 额 缴 纳 保 费 的 单

位，如再给予处罚，则使其雪上加

霜。在经济新常态和去产能的背景

下 ， 企 业 本 身 经 营 就 存 在 种 种 困

难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势在必行，

由此罚则的落实更显得弊大于利。

作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，医院、药

店在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服务中的

违法行为，更是极少有社会保险主

管部门落实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。

2 行政处罚及其他法律责任条

款落空的危害

本文认为，对于未按时足额缴

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行为，社会保

险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规定了非常明

确的处罚责任，调查过程的强制措

施以及确保收费、处罚落实的强制

执行的规范，本身系深思熟虑，具

有深刻的正当性和科学性。处罚与

其他法律责任条款的落空，其危害

多样而深远。

2.1 导致企业运行的违法行为

成本低而守法成本高昂，也不利

于全民守法目标实现

一 些 企 业 甚 至 产 生 这 样 的 错

觉，社会保险费按时缴纳不如尽量

迟缴，足额缴纳不如尽可能少缴，

反正大不了事后再补也无所谓，至

少也占了制度实施的“便宜”。必

须明确，社会保险处罚条款实施的

重要功能在于增加社会保险违法行

为的实施成本，进而促使参保单位

遵守社会保险法律制度，减少违法

行为的发生。如果未能追究处罚责

任，将极大降低社会保险违法行为

的实施成本。党中央近年来将“全

民守法”作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

重要内容，如社会保险费按时足额

缴纳未能实现，将导致全民守法在

社会保险领域沦为空谈，全民对中

央 实 施 法 治 的 信 心 和 对 法 治 的 信

仰，也势必受到损害。

2.2 将危及社保基金的安全

由于处罚条款的落空，社会保

险基金不能及时充实。一方面，处

罚所得本身即可纳入国库进而充实

到社会保险基金中去；另一方面，

违法行为成本下降也在客观上导致

违法行为的增加，或导致社会保险

费征缴减少，或导致社会保险不必

要的开支增加，都将进而损害到社

会保险基金的安全。

2.3 损害法律的权威性

我国社会福利保障领域的许多

法律本来就因强制性、震慑性不足

被称为“软法”。如果说在过去，

儿童、妇女、老人等领域的法律条

文因本身的操作性规定缺乏、倡导

性规定多见而“先天不良”，执法

监管机关心有余而法律规定不足，

尚且有情可原的话，社会保险法律

法 规 已 有 诸 多 强 制 措 施 、强 制 执

行、行政处罚等明确的规定，执法

监管机关如果出于种种考虑而不予

实施，陷入“软法”境地，则非常可

惜，也必将损害到法律的权威性。

3 强化社会保险法律责任机制

的若干建议

3.1 将法律责任作为法律修改

完善的重点内容之一

社会保险法仅规定了罚款的处

罚形式，其惩戒效应极为有限，在今

后修改完善及出台配套法规时，对于

未能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

人单位，应当设置阶梯化、体系化的

惩戒机制，包括引入警告，公布违法

单位名单，加大法定的罚款限度，列

入政府采购、政府招投标的黑名单，

降低信用等级，银行发放贷款时作为

考虑因素之一，等等。除规定对于用

人单位的处罚外，还应规定对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行

政处罚。

3.2 严格落实法律规定的行政

处罚、强制措施、刑罚等各类责

任条款

对于有社会保险违法行为的用

人 单 位 ， 应 做 到 发 现 一 起 处 罚 一

起，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，并纳入

企业诚信评价体系。在此需强调的

是，鉴于不可能每起违法案件均能

被发现，有必要在法律限度内、符

合合理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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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考虑适度加强处罚制裁力度，

增加违法行为的实施成本。

3.3 充实社保执法监管队伍

社会保险处罚未能充分落实，

一方面根植于观念认识，另一方面

也 与 执 法 队 伍 的 相 对 薄 弱 密 切 相

关。一些地方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对

于违法行为的处罚，调查、取证缺

乏足够人手、设备，可谓巧妇难为

无米之炊。对此，加强社会保险执

法队伍建设，配备与现代信息化相

适应的执法装备，是实施社会保险

行政处罚的重要支撑。

3.4 吸纳社会各方参与，鼓励

网络媒体披露曝光

社会保险违法行为的处置和制

裁，并非仅靠执法机关一家之力就

能够完成。特别是在社会保险行政

执法力量相对薄弱而面对的用人单

位数量极为庞大且快速增长的背景

下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险违法行

为的发现、查处，对于提升执法的

瞄准率与精准度大有裨益。对此，

应拓展举报投诉渠道和投诉方式，

并加大违法举报奖励力度；与此同

时，还应鼓励现代网络自媒体、传

统新闻媒体对违法行为进行披露曝

光，既有利于发现违法线索，也可

以通过媒体报道，增强处罚的震慑

力度。

3.5 完善违法企业的公示机制

对企业涉及社会保险的违法行

为 和 处 罚 决 定 ， 依 法 予 以 公 开 公

示。对此，要严格落实《企业信息

公示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另外

出 台 社 会 保 险 违 法 、 处 罚 公 示 的

专门办法也很有必要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正在起草《重大劳动保

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办法》，

建议应完善制度机制，通过网络、

两微一端（微信、微博和移动客户

端）、系统平台等多种传统、现代

方式，增强实效性和震慑力，使得

求职者见到社会保险违法企业绕道

而行，企业高管以就职于社会保险

违法企业为耻，银行、金融机构不

再贷款授信给社会保险违法企业。

最终还应明确的是，一方面，

社 会 保 险 行 政 处 罚 并 不 能 替 代 刑

罚。当社会保险违法行为的社会危

害性足够严重构成犯罪的，涉案违

法主体应当依据刑法规定承担刑事

责任，而绝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

事责任。为此，在社会保险领域同

样存在社会保险行政执法与社会保

险刑事司法的两法衔接问题。另一

方面，社会保险法律责任不应被滥

用。社会保险行政处罚、社会保险

强制措施、社会保险刑罚的启动和

实施，都应遵循法律规定的条件和

要求，遵循合法行政原则、比例原

则、程序正当原则等行政法的原则

和精神，而决不应以罚代管，滥用

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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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社保改革进入全面攻坚阶段的情况下，将会面

临不少难点问题和障碍。譬如，在城乡居民医保整合

方面，目前已有25个省级政府出台整合方案，并划归

人社部门统一管理，但还有一些地方由于相关部门之

间的立场和观点存在严重分歧，仍处于逾期拖延、难

以决策的困境之中，个别地区将整合后的医保管理经

办机构划归财政部门归口管理，一些已经出台整合方

案的地区在实施整合的工作中，也面临一些棘手的困

难和障碍；在制定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

中，如何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养老保险基

金收支以及财政补助方面的责任、统筹协调不同地区

之间的政策差异、基金收支和积累以及待遇水平等

方面不平衡，都是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；在推进职工

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制度改革以及门诊统筹方面，如何

妥善实施个人账户制度改革和切实加强门诊统筹的

监管，都将面临很大的挑战；在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

险方面，如何合理界定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之间的关

系，妥善处理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大病保险而出现

的矛盾，也还在探索之中；在补充养老保险领域，如何

应对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之间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，

将成为长期困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的一大难题；

在组织部分地区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

方面，在目前对于降低社保缴费负担的呼声比较强烈

的背景下，难以建立独立的、多元化的筹资机制，同时

财政是否承担相关补助责任也尚不明确；等等。

由此可见，全面推进社保领域各项改革，不仅是

一场全方位展开的攻坚战，而且是关系到社保改革成

败的一场决战。

——摘自《中国劳动保障报》2017年1月13日第四版

社保改革进入全面攻坚阶段


